
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督导工作，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规范教学行为、加强

教学管理、监控教学质量等方面的作用，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管理的科学化、

规范化，树立良好的教风学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进一步加

强教学督导工作。

一、指导思想

在总结我院多年教学督导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教学督导工作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为重点，通过加强课堂教学督导，

推动教风、学风、教学水平、教学管理水平的建设，促进学院教学质量的提

升。

二、主要措施与内容

（一）健全教学督导组织机构

1.学院教学督导室由外聘专家组成，工作由分管院领导领导，日常管理

挂靠在科研处。

2.各系（院、部）按照《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的

要求，组建由系主任任组长、教学副主任为副组长、行政副主任、教研室主

任和骨干教师代表为成员的教学质量督导组，行使本部门教学督导权利，完

成本部门教学督导职责。

3.组织利用好教学信息员队伍。在每个行政班，由学生和辅导员协商选

派一名作风正派、办事公正、学习好的学生出任教学信息员，负责教学日志

填写和学生评教监控，客观及时地向系（院、部）反映所在班级的教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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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师的教、学生的学、教学管理情况等），有重要问题时，可通过电

子信箱、电话或书面形式及时向学院教学督导室和科研处反馈信息。学院将

定期召开教学信息员工作会议。

（二）推进教学督导制度建设

1.完善相应督导制度文件。学院将制定完善院系两级教学督导工作职

责、教学信息员等相应工作制度，加强教学督导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建立健全的教学督导体系。

2.建立健全教学督导工作例会制度。学院及各系（院、部）期初、期中、

期末定期组织召开教学督导工作会议，组织落实教学督导工作，总结反馈教

学督导情况，研究处理教学督导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3.建立健全教学督导信息交流反馈制度。通过网站等定期发布教学督导

信息，推介先进人物和事例，通报教育教学中出现的违纪违规行为，提出有

关教学质量的共性问题和改进建议，开展专题研究，有效发挥教学督导信息

交流反馈功能。

（三）全面落实听课制度

1.落实全院听课任务。根据《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听课制度》，听课任务

安排如下：（1）院级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学时，其中分管教学院长听课

应不少于 6学时；（2）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听

课应不少于 8学时；（3）院教学督导室由科研处统一组织安排听课，可根据

需要开展跟踪听课；（4）系主任每学期听课应不少于 8 学时，全年听课要求

覆盖到本部门全体专任教师，同时开展对兼课教师听课；（5）系教学副主任

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全年听课要求覆盖到本部门全体专任教师，同



时开展对兼课教师听课；（6）系秘书、专任教师、实验室教师以听本教研室、

实验室或本专业教师的课为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7）系行政副

主任、辅导员分别按学生管理队伍的规定和要求听课。

2.听课过程中要注意学情，与学生沟通，听取学生意见；听课后应与被

听课教师平等沟通交流，充分听取授课者意见，及时反馈听课的意见建议，

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3.听课要同时关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尽量扩大教师和课程的覆盖

面。

4.听课要求做好听课记录，及时反馈信息，学院将定期组织检查各级各

类人员听课情况。

（四）推进教学督查

1.院、系两级督导要加强对日常教学秩序和教师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常

规执行情况的督查，形成相应督查和反馈整改材料。

2.院、系两级督导要会同教学管理部门开展教学检查、教学评价和教学

评优等活动。

3. 院、系两级督导要注意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教师、学生、

企业、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加强学风建设与改进教学工作的意见，为领

导决策提供依据。

（五）加强教学指导

1.院、系两级督导要对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教材、

考核评价等开展督查、评估和指导，提出评价与改进建议。

2.院、系两级督导要督查教师业务学习情况和教研室活动开展情况，加



强对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的培养工作，帮助、引导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进一

步提高教学能力，确保教学质量。

（六）完善教学督导评价机制

1.院、系两级督导共同做好教师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督导与评价，实

事求是地反映教师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督导结合，引导和促进教师提升教

学水平，改进教学质量。

2.逐步将教学督导情况纳入系（院、部）年度绩效考核中，教学督导和

评价的结果将作为教师年度教学质量评价考核、绩效评定、职称晋升、评优

评先和教师聘任的重要依据。

3.院、系两级督导共同评议进行系（院、部）专任教师排名，鼓励表彰

先进、批评帮教后进，最终实现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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